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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法 引以为戒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离婚后法院传票先后上门

徐丽和丈夫周董（化名）1994年结婚。

2015年 2月，两人协议离婚。就在签署离

婚协议后的第三个月，徐丽收到了一张法院

传票。

原来，2015年1月20日，周董与海峰（化

名）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周董向海峰借款

14万元，借款期限至2015年 2月19日止。

但之后周董一直未归还，于是徐丽被债权人

作为共同被告告上了法庭。

可徐丽对这笔借款毫不知情：因为感情

不和，她2009年就和周董分居了，只是考虑

到孩子才维系着夫妻名义。

虽然借款合同上只有周董的签名，法庭

上周董也称这些债务均用于自己炒股及弥补

炒股的亏损，并未用于家庭生活，属个人债

务；同时，徐丽也递交了社区及周董母亲的证

人证言。但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

分居的事实，遂判决周董、徐丽共同归还该笔

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等。

三个月后，徐丽再次收到法院传票，被

通知参与另外4起与周董有关的民间借贷

纠纷案。先后5个案子，经历一审、二审、再

审，均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金加上

利息共300多万元，我这辈子也还不清啊！”

突然降临的巨额债务让徐丽无法承受，她向

单位办理了病退，工资也基本上被法院执行

了，抚养孩子甚至看病吃药的钱，都靠母亲和

姐姐资助。

2016年8月，徐丽来到杭州市检察院申

请法律监督，请求检察机关依法抗诉。

终于盼来法院改判

杭州市检察院受理后，承办检察官王籽

佳了解到，徐丽的5个案子一共有3个债权

人，这些债权人其实也认可徐丽对债务不知

情，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还是要求夫妻双

方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不过，王籽佳发现，从借款合意上看，徐

丽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如果家庭确需借款，完

全可以通过银行借到利息更低的钱款，无需

向第三人高息借债，因此徐丽并无举债之合

意；从日常生活角度看，借款时间发生在两人

离婚前一年半至离婚前一个月，短短一年半

里，在家庭无任何大额支出的情况下，周董对

外举债200多万元，明显超出日常生活所

需。因此，案涉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明

显不合理。

2017年2月6日，杭州市检察院对周董

与海峰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等5个案件提请

省检察院抗诉。2017年4月12日，省检察院

对周董与海峰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向省高

级法院提出抗诉。

2018 年 1月 3日，省高级法院撤销原

判对本案依法改判，判决由周董个人承担

案涉债务。收到改判判决书那一刻，徐丽

喜极而泣。

之后，杭州市检察院对另外4个未抗诉

的案件仍未放弃，努力促成双方和解。在杭

州市中级法院的主持下，历时3个多月，徐丽

与债权人最终达成执行和解。

夫妻共同债务如何界定？

检察官说，我国婚姻法对夫妻共同债务

做了明确规定，但在具体实践中存在难以准

确把握和适用的情况。因此，对夫妻共同债

务的认定标准，最高法不断细化完善。

根据 2017年施行的《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24条规定，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

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

能够证明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

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不认定

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实践中，要证明债权

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很难，要

证明夫妻财产归各自所有且第三人知道该

约定更难。因此，为保护债权人权益，法院

会要求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因此

在徐丽所涉5起案件中，都被要求承担夫

妻共同债务。

今年1月18日实施的《关于审理涉及夫

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3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

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

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

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检察官提醒，债权人在对外借债时如希

望债务人夫妻偿还，最好让夫妻双方签字，这

样才能有效保障权益。

借名买房欲过户
却发现房子被卖
法官：借名买房需谨慎

亲戚也要明算账

通讯员 罗德鑫 王俪婧

本报讯 出于为子女未来

就学需要的考虑，加上高房价

差的诱惑，侄女用姑姑的名义

购买了集资房，结果在儿子

要上学准备办理房屋过户手

续时，却发现房子已售他

人。近日，衢州市柯城区法

院审理了这样一起财产损害

赔偿纠纷案。

2005年，在某单位工作的

李某认购了单位的一套集资

房，因无力支付购房款，同意

侄女王某借用其名义实际购

买。当时，王某是为了儿子以

后读书需要才买下的。基于

亲戚之间的信任，王某将首付

款交给姑姑李某时并没有让

她写收条，双方也没有订立借

名买房协议。在 2009 年按

揭贷款还清前，王某一直每

月按时将按揭贷款金额存入

李某的还款账户内。后来，

随着姑姑李某与姑父离异及

姑姑投资失败等原因，姑侄

之间的关系跌入了谷底。等

到儿子要上学了，王某准备

去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时，却

发现房子已被售给他人了。

姑侄俩因此发生纠纷，王某

随后诉诸法庭。

庭审中，李某对借名买房

一事矢口否认，表示该房屋系

其出资购买，有相关购房票据

为证，且房产证所有权登记

人是她，故其有权处置该房

产。李某认为，双方虽然有

资金往来，但和出资购买房

屋无关，仅为日常的口约借款

且已还清。

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王

某无法提供借名买房的协议，

但王某提供了其与李某多次

协商过程的谈话以及与李某

单位领导三方协商此事的电

话录音。在录音中，李某均

未对王某主张其是房屋实际

所有权人提出异议，且提出

了对王某金钱补偿的方案、

表示愿意协商等，这些证据

足以证实双方实际存在借名

买房的合意。同时，李某对

每月收取的款项用途无法作

出合理解释，又无反驳证

据。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证

据，判决确认王某为该房屋

所有人，由其姑姑李某赔偿

房款损失87万元。

法官提醒，借名买房的方

式让出资人承受了较大的经

济和法律风险，应当谨慎。根

据公示公信原则，不动产权利

证书上记载的人员推定为所

有权人，实际购房者要推翻登

记的内容，需要承担较高的举

证责任。购房者应尽量通过

正规方式购房，以免因违反国

家政策或无法证明借名买房

事实而导致钱房两空。

法治漫画

考场开光
近日，有网友在网络发表

帖文，称湖南省衡阳市一科目

三考场开业邀请高僧开光祈

福。在网传的视频中，五位高

僧正在准备法事活动，其中一

位高僧还口述说道“耒阳科目

三考场祈福平安仪式开始”。

视频中的“发车区”停有十余辆

考试用车，并有包括4名身穿

蓝色制服人员在内的十余人围

观。随后，衡阳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发布消息，表示邀请高僧

开光祈福一事，系个别股东个

人行为，事先并未告知公安交

警部门。目前当地已派人赴耒

阳调查，并责令渉事考场进行

整顿。

勾犇 谢驭飞

离婚后，前夫的300万元“外债”找上门
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检察官这样说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赵云

已过不惑之年的徐丽（化名）没想到，自己在离婚后竟要背负前夫欠下的巨额

债务。

过去两年多里，5笔共300多万元的债务压得徐丽无法喘息，直到她等来经由

检察机关成功抗诉作出改判的判决书。就在拿到判决书后的第15天，最高法《关

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实施，徐丽的案子正属于

该解释中明确的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

近日，徐丽收到了法院的执行终结裁定。“新的司法解释让和我有同样遭遇的

姐妹看到了希望。但我比她们更幸运的是，检察机关的依法监督让我早一步脱离

了苦海。”徐丽说。


